
個別服務章節                                      津貼及服務協議 

津貼及服務協議 1 
 

住宿特殊幼兒中心 
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中文譯本) 
 
I 服務定義 
 
簡介 
 
1. 服務單位在相同地點提供不同類型的學前兒童康復服務，滿足殘疾幼兒及其

家庭的不同需要，並提供住宿特殊幼兒中心及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服務。 
 

2. 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服務是為殘疾幼兒提供的各種學前服務之一，專門為中度

及嚴重殘疾學前幼兒提供協調的駐中心日間訓練及照顧以及住宿服務。 
 

3.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是家長在一系列為殘疾幼兒，或存在危機變為殘疾的幼

兒而設的學前服務的第一站。中心為幼兒提供早期教育及訓練，並特別著重

協助家長／監護人／家庭成員去負起照顧及訓練這些幼兒的職責。 
 
目的及目標 
 
4. 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服務日間計劃的目標是： 
 

 充分發展殘疾幼兒的能力，幫助他們為日後的教育及發展奠定穩固基

礎； 
 
 保障及促進受照顧幼兒的健康及福利；及 
 
 因應他們在身體、社交、情緒及智能方面的需要，培育他們成長及發展。 
 
5. 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服務住宿計劃的目標是： 
 
 為殘疾幼兒提供住宿照顧； 
 
 提供持續訓練，延展在日間為殘疾幼兒而設的個別教育計劃； 
 

1
這份《津貼及服務協議》樣本只供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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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及促進受照顧幼兒的健康及福利；及 
 
 因應他們在生理、社交、情緒及智能方面的需要，悉心培育他們成長及發展。 
 
6.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目標，是給予家長／監護人／家庭成員支援及鼓勵，

讓他們接納、了解、照顧和促進他們的子女的發展，從而充分提升殘疾幼兒

或存在危機變為殘疾的幼兒的發展能力。 
 
服務性質 
 
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服務 
 
7. 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服務按照《幼兒服務條例及規例》提供，包括下列照顧及

訓練計劃： 
 
日間計劃： 
 
(a) 發展性評估及個人化教育活動 

 
每名幼兒在加入中心時及往後的日子，都會接受定期評估。發展性評估的

結果將用作設計個人化的教育項目，以便為幼兒釐定學習目標。 
 

(b) 在中心進行的個別及小組訓練 
 

殘疾幼兒每周五天參加在中心進行的訓練活動。這些活動旨在充分提升每

名幼兒的發展能力。中心亦會提供職業治療、言語治療及物理治療服務。 
 
(c) 日間幼兒照顧服務 

 
中心設有幼兒照顧服務，以便幼兒從訓練課程中受惠。 
 
中心亦為家長提供支援及教育服務，並可安排收費的交通工具接送殘疾幼兒

往返中心。 
 
住宿計劃： 
 
(a) 提供住宿及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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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排不同類型的機會及活動，滿足他們的社交及康樂需要； 
 
(c) 提供配合個人教育活動的訓練計劃，尤其是培育切合幼兒年齡的自理技能；

及 
 
(d) 就個人訓練及福利計劃與幼兒的家長／監護人／家庭成員及轉介機構聯

絡，作為日間訓練計劃的延續。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服務 
 
8.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為家長／監護人／家庭成員提供一系列服務，透過共同

合作，協助他們學習接納和照顧殘疾子女。這些服務包括下列各項： 
 
(a) 發展性評估及個人化教育活動 
 

每名幼兒在加入中心時及往後的日子，都會接受定期評估。發展性評估的結

果將用作設計個人化的訓練項目，以便為家長及幼兒釐定學習目標。 
 

(b) 在中心進行的個別及小組訓練及／或治療 
 

幼兒及家長／監護人／家庭成員每星期最少可一起出席中心的個別或小組

活動一次，然後在日常生活中加以練習。中心亦會提供職業治療、物理治療

及言語治療服務，並備有玩具供家長借用，以方便他們在家中訓練子女。 
 
(c) 家長／監護人／家庭成員支援及教育 
 

中心會為家長／監護人／家庭成員提供指引、輔導及支援，提高他們對殘疾

幼兒的接納及了解程度，促進殘疾幼兒的整體發展。此外，中心亦會組織教

育活動為他們提供促進子女言語及語言發展的知識及技巧。 
 
(d) 外展服務 
 

若家長／監護人／家庭成員在接送子女往返中心方面遇到困難，中心可以外

展形式，在幼兒的家中提供上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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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 
 
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服務 
 
9. 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服務的服務對象為殘疾情況嚴重或複雜而需深入持續照

顧及治療的幼兒，以及無家可歸、被遺棄或居住或家庭環境惡劣但無法另覓居所

的殘疾幼兒。 
 
10. 至於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提供的日間服務名額，服務對象是沒有住宿需要的中

度及嚴重殘疾幼兒。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服務 
 
11. 主要的服務對象是： 
 初生至 2 歲的殘疾幼兒 
 年齡介乎 2 至 6 歲，符合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服務收納資格的殘疾兒童。 
 
12. 如有空缺，中心亦會為下列殘疾幼兒提供服務： 
 年齡介乎 2 至 6 歲的殘疾幼兒，正在輪候其他學前康復服務（例如特殊幼兒

中心、住宿特殊幼兒中心）的殘疾幼兒。 
 
申請資格 
 
13. 符合申請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服務的幼兒應為： 
 年齡主要介乎 2 至 6 歲； 
 無法從主流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兼收弱能兒童計劃中受惠； 
 無需經常接受醫療／醫院護理； 
 無參加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及 
 經評定患有以下一項或多項殘疾或問題： 

－中度或嚴重智障礙 
－中度或嚴重肢體傷殘 
－失聰或聽覺嚴重至深度嚴重受損 
－失明或視覺嚴重受損 
－行為／情緒上有嚴重問題、過度活躍症或自閉症 
 

14. 符合申請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服務的幼兒應為： 
 

 初生至 2 歲幼兒，被評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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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傷殘（包括腦麻痺）； 
－智障； 
－視覺受損； 
－其他先天性異常； 
－發展遲緩；或 
－存在危機變為殘疾，即早產或體重不足的嬰兒 

 
 2 至 6 歲幼兒，被評定為： 

－整體發展遲緩（包括言語遲緩）； 
－輕微智力遲緩； 
－肢體傷殘及行為上出現問題；或 
－家長／監護人／家庭成員未能提供足夠的指導及訓練 
 

15. 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或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服務可由醫務社會服務單位或家

庭服務中心轉介，或由母嬰健康院、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或私人執業兒科醫生

診所，經醫務社會服務單位或家庭服務中心轉介至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 
 
 
II 服務表現標準 
 
16.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下列服務表現標準： 
 
服務量 
服務量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為每名幼兒完成兩次發展性評估的比率

（備註1） 
95% 

2 六個月內的計劃達成率（備註2） 95% 

3 住宿特殊幼兒中心日間服務一年內平均出席率 80% 

4 住宿特殊幼兒中心住宿服務的一年內平均入住

率 
98% 

5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服務一年內為每名家長

（以個別或小組形式）提供指導及輔導的平均

時數（備註3） 

10.5小時 

6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服務一年內為每名幼兒提

供訓練（包括在中心進行的訓練、家居訓練及

5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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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服務）的平均時數（備註4） 

7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言語治療師一年內為每名

幼兒提供直接言語／語言治療訓練的時數（備

註5） 

18小時 

8 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言語治療師一年內為員工

及／或家長／監護人／家庭成員提供訓練及教

育活動的數目（備註6） 

每名言語治

療師提供24
項活動 

（備註及定義載於本協議附件） 
 
基本服務規定 
 
17.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下列基本服務規定： 
 
 所有服務必須符合相關的實務守則。 
 幼兒中心主任、幼兒工作員、註冊社工、合資格護士及專業治療師（例如

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及言語治療師是服務的必要人員。 
 定時提供食物種類多元化的膳食。 

 提供並保存玩具（作為訓練殘疾幼兒的輔助工具）。 
 
日間計劃（包括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服務）： 
 
18. 每周提供合共 44 小時的服務，而核心服務時數（備註 7）為每周至少 40 小

時。 
 
住宿計劃： 
 
19. 由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日提供全日 24 小時服務。 
 
質素 
 
20.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 
 
 
III 社署對服務營辦者的責任 
 
21. 社署會向服務營辦者履行「社署的一般責任」內臚列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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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此外，社署會符合下列特定服務的表現標準。社署履行本責任的實際表現，

預期會影響服務營辦者符合本身所規定表現標準的能力。 
 

 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在接獲服務營辦者書面通知有空缺後，如系統內有轉

介，會於28天內提供轉介予服務營辦者。如無適合的轉介，社署將按康復服

務中央轉介系統指引，與服務營辦者進行磋商。 

 
 
IV 資助基準 
 
23. 資助基準載於社署向機構發出的要約及通知書內。 
 
24. 服務單位必須按照最新《整筆撥款手冊》及社署就津助政策和程序發出的

有效通函，遵守各項有關使用社會福利津助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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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備註及定義 
 
1. 發展性評估 

發展性評估指對幼兒在不同技能範疇的表現進行評價。由一名以上專家進行

的評估應合併納入個別幼兒的整體發展性評估當中。不論負責評估的人員屬

何職級，進行發展性評估的次數應予計算。每名入住幼兒一年內須接受兩次

發展性評估。 
 

2. 達成計劃指完成計劃。制訂計劃指服務質素標準 11 所述的程序。 
 

3. 指導及輔導時數指社工提供指引及輔導的有書面記錄時數。 
 

4. 訓練時數包括個別及小組訓練時數，但不包括預備及交通時間。在小組訓練

中，如由一名以上合資格人員（不包括言語治療師）為幼兒提供訓練，則訓

練時數應按幼兒接受訓練的實際時數計算，不論有關訓練是由多少名人員提

供。 
 

5. 直接言語／語言治療訓練指言語治療師純粹就溝通、言語及語言發展等範疇

為殘疾幼兒提供的臨床訓練。直接言語／語言治療訓練時數包括個別及小組

訓練時數，但不包括預備及交通時間。 
 

6. 言語治療教育活動指言語治療師向員工及／或家長／監護人／家庭成員傳授

知識及技巧。僅為家長／監護人／家庭成員而設的教育活動必須至少有兩個

家庭參與。為家長而設的教育活動包括教育講座、家長指導環節等。 
 

7. 核心服務時數指舉行本津貼及服務協議所述活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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